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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256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广汇能源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8-071 

 

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子公司“1000万吨/年煤炭分级提质清洁利用项目”

一期炭化二系列投产转固的公告 
  

 

一、项目背景 

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11 日、12 月 27 日分别召开了董事会第五届第二

十四次会议和 2012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投资建设 1000

万吨/年原煤伴生资源加工与综合利用项目的议案》，表决通过了新疆广汇

煤炭清洁炼化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：“清洁炼化公司”）投建的“1000

万吨/年煤炭分级提质清洁利用项目”的市场定位、可行性分析、财务评价

等,并正式启动项目建设。 

 

二、本次转固系列的情况 

根据工艺设计，清洁炼化公司“1000万吨/年煤炭分级提质清洁利用项

目”一期炭化炉共分为三个系列，分别于2017年不同时期投入试运行。截

止目前，炭化二系列生产装置的炭化炉小粒煤改造完成并经过240小时连续

性能考核测试，炭化炉从入炉煤粒度、生产负荷、提质煤产品指标控制等

各方面均达到性能考核要求，小粒煤改造后的炭化炉整体性能基本达到了

预定可使用状态。随着备煤输煤系统改造持续进行，炭化二系列生产装置

及配套的公辅工程已具备转固条件。 

 

三、本次转固的财务评定 

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—固定资产》第二章第四条的规定，“同时

满足以下条件的资产，可确认为固定资产： 

（一）与该固定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；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

连带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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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该固定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。” 

截至目前，清洁炼化公司“1000万吨/年煤炭分级提质清洁利用项目”

一期炭化二系列全部产品产出，整套装置持续稳定生产，并通过240小时考

核验收标准，已具备基建转固定资产条件，该生产线预期将产生一定的经

济利益流入，相关成本能够可靠计量。 

根据会计准则的要求，为了真实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，清

洁炼化公司于2018年6月20日将炭化二系列生产线及相关配套设施从在建

工程结转至固定资产科目核算。 

 

四、其他待转固系列及深加工环节项目的建设情况 

（一）其他待转固系列的建设情况 

炭化一系列1-24#炉已经改造完毕并试运行，待通过240小时性能考核

测试后达到转固条件；炭化三系列正在进行小粒煤技改，待完成技改后进

行试运行，并通过240小时性能考核测试后达到转固条件。清洁炼化公司将

通过多项有效的技改措施降低生产成本、提升产品质量，提升装置负荷，

降低管理费用支出，确保项目转固即盈利。 

 

（二）后续深加工环节项目的建设情况 

“1000万吨/年煤炭分级提质清洁利用项目”后续二期粗芳烃加氢项

目，由新疆信汇峡清洁能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“信汇峡公司”）投资

建设。截至目前，粗芳烃加氢项目（一期60万吨）预处理单元已于2017年

11月份建成；制加氢装置土建进入收尾阶段，管道及结构安装全面开展，

长周期设备陆续进场并进行设备吊装；成品油罐区完成整体进度的75%；整

体项目计划于2018年12月份具备试车条件。 

 

五、本次转固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广汇能源在淖毛湖地区煤质属于特低硫、特低磷、高发热量的富油、

高油长焰煤，是非常理想的化工用煤。项目以公司自有煤炭为原料，来源

稳定可靠，同时采用技术较为先进的、应用成功的半焦生产工艺和煤焦油

加氢技术，关键设备设计充分考虑原料特点，可确保装置“安、稳、长、

满、优”运转。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，结合公司煤炭资源禀赋特点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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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未来市场需求、水资源条件、项目盈利能力等综合因素考虑，对煤炭

资源进行就地转化、综合利用，建立“原煤－半焦－荒煤气制氢－煤焦油

加氢－轻质油和酚油”的循环产业发展模式，带动当地煤炭、型焦、煤焦

油加工等行业的快速发展，能够有效提高产品附加值，增强企业的生存力

及竞争力。 

本次项目分系列转固符合化工企业试生产验收标准及会计准则的要

求，符合公司战略投资规划及长远利益。项目投产运营后使公司煤化工产

品范围将得到进一步扩大，可以为公司贡献稳定现金流和利润，提升公司

盈利能力，同时更多元的产品组合可以加强公司的抗风险能力，对公司经

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。 

 

六、风险提示 

1、本项目属于长期投资项目，实际运营可能受到国家有关部门制定的

相关政策和市场环境变化的影响，项目所带来的收益取决于未来的生产经

营与市场情况，同时后续项目进展亦受政策变化、市场环境、运行状况等

因素影响，本公司将根据项目推进情况继续发布阶段性进展公告。 

2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

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，本公司发布

的信息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。 

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


